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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廚房午餐公辦民營勞務採購契約範本 修正對照表 

編

號 

契約 

頁數 

建議修正契約文字 

(修正部分以紅字和底線標示) 
原訂契約文字 修正原因 

1 34~35 

第十九條 獎勵計畫（經中央

同意補助後實施）： 

一、 依彰化縣政府呈報中央

之「彰化縣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

追溯生鮮食材獎勵金實施計畫」

規定辦理。 

二、 乙方得依方案計畫內載

明之相關規定，提供「國產可追

溯之生鮮農漁畜產品標章種類」

之午餐食材，其中包含：有機、

產銷履歷、台灣優良農產品 CAS

等標章或具有台灣農產品生產追

溯 QR code、臺灣水產品生產追

溯、國產生鮮豬肉追溯、國產生

鮮禽肉溯源、台灣雞蛋溯源或國

產洗選蛋溯源標示之生產追溯號

碼等，並符合獎勵供餐天數及規

定。確認無誤後，每人每餐獎勵

金額依中央規定辦理。 

三、 本獎勵金採每月結算乙

次為原則，俟中央獎勵金撥入後

撥款。（俟中央核定並將款項撥

入縣庫後，始可辦理請款）。 

四、 本獎勵方案為中央補助

款，俟中央同意後實施。 

四、本案計畫經費由縣府預算支

應，如遇計畫內容修正或終止辦

理之情事，本府將另以函文通

知。 

第十九條 獎勵計畫（經中央

同意補助後實施）： 

一、 依彰化縣政府呈報中央

之「彰化縣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

追溯生鮮食材獎勵金實施計畫」

規定辦理。 

二、 乙方得依方案計畫內載

明之相關規定，提供「國產可追

溯之生鮮農漁畜產品標章種類」

之午餐食材，其中包含：有機、

產銷履歷、台灣優良農產品 CAS

等標章或具有台灣農產品生產追

溯 QR code、臺灣水產品生產追

溯、國產生鮮豬肉追溯、國產生

鮮禽肉溯源、台灣雞蛋溯源或國

產洗選蛋溯源標示之生產追溯號

碼等，並符合獎勵供餐天數及規

定。確認無誤後，每人每餐獎勵

金額依中央規定辦理。 

三、 本獎勵金採每月結算乙

次為原則，俟中央獎勵金撥入後

撥款。（俟中央核定並將款項撥

入縣庫後，始可辦理請款）。 

四、 本獎勵方案為中央補助

款，俟中央同意後實施。 

受財政劃分法影響 

，自 115年改由地

方政府負擔。 

投標須知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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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第 4 款 

每日之餿水依環保要求當日立即

處理(須提供廢油、餿水處理流

程及相關乙方資料)、每日清潔

截油槽。每日午餐廚餘需經甲、

乙雙方依「本縣學校午餐廚餘處

理流程」處理，在校完成瀝水、

落實廚餘秤重並紀錄於「校園午

餐廚餘清運證明書–三聯單」。

經甲方確認廚餘重量後再行核

章，交由乙方回收清運當日甲方

廚餘。 

第十八條第 4 款 

每日之餿水依環保要求當日立即

處理(須提供廢油、餿水處理流

程及相關乙方資料)、每日清潔

截油槽。 

配合本縣廚餘禁止

養豬政策修訂廚餘

清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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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第 4 款第 1 目 

一、履約管理 

9.午餐廚餘未落實執行瀝水或廚

餘秤重，經政府機關查獲實際清

運廚餘重量與「校園午餐廚餘清

運證明書–三聯單」不相符，依

情節嚴重程度，每次記點 1至 3

點處置。 

無 

配合本縣廚餘禁止

養豬政策修訂廚餘

清運條款。 

4 27 

第二十一條獎勵方案（經中央同

意補助後實施）： 

(1) 依彰化縣政府呈報中央之

「彰化縣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

源生鮮食材獎勵金實施計畫」規

定辦理。 

(2) 乙方得依方案計畫內載明之

相關規定，提供「國產可追溯之

生鮮農漁畜產品標章種類」之午

餐食材，其中包含：有機、產銷

履歷、台灣優良農產品 CAS 等

標章或具有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

QR code、臺灣水產品生產追

溯、國產生鮮豬肉追溯、國產生

鮮禽肉溯源、台灣雞蛋溯源或國

產洗選蛋溯源標示之生產追溯號

碼等，並符合獎勵供餐天數及規

定。確認無誤後，每人每餐獎勵

金額依中央規定辦理。 

(3) 本獎勵金採每月結算乙次為

原則。（俟中央核定並將款項撥

入縣庫後，始可辦理請款）。 

(4) 本獎勵方案為中央補助款，

俟中央通過後實施。本案計畫經

費由縣府預算支應，如遇計畫內

容修正或終止辦理之情事，本府

將另以函文通知。 

二十一、獎勵方案（經中央同意

補助後實施）： 

(1) 依彰化縣政府呈報中央之

「彰化縣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

源生鮮食材獎勵金實施計畫」規

定辦理。 

(2) 廠商得依計畫內載明之相關

規定，提供「國產可溯源之生鮮

農漁畜產品標章種類」之午餐食

材，其中包含：蔬果優先採用具

有有機、產銷履歷、優良農產品

或具有溯源農糧產品標示。所提

供之肉類及蛋類，應採用有機農

產品標章、優良農產品標章、產

銷履歷農產品標章或溯源畜禽產

品；肉類及蛋類加工（再製）

品，應採用「肉品及蛋品原料來

源」為國產在地之產品並優先使

用國產可溯源產品；水產品應優

先採用具優良農產品標章、產銷

履歷農產品標章或溯源水產品標

示之產品；並符合獎勵供餐天數

及規定。確認無誤後，每人每餐

獎勵金額依中央規定辦理。 

(3) 本獎勵金採每月結算乙次為

原則。（俟中央核定並將款項撥

入縣庫後，始可辦理請款）。 

(4) 本獎勵方案為中央補助款，

俟中央通過後實施。 

配合契約第十九條

修訂一併修正 

 


